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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作品创作表演项目

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根

本理念，推动渭南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推进文旅融

合的新高度，以 2026 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为着力点创

作剧本，并将剧本创作转换成文艺作品搬上舞台，经研究，

决定创作“舞台作品创作表演项目群星奖”作品。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政府采购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2）

《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4〕68 号）；3）《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

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4）《财政部、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

5）《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

库〔2019〕18 号）；6）《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

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7）《财政部农业农

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

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8）《陕西省财政厅

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

（陕财办采〔2020〕15 号）；9）《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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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

23 号）；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

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 号）；11）其他

需要落实的采购政策。

3.服务期限：2026 年 6 月 30 日前

4.服务地点：渭南市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

其他标准、规范标准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有资料（包括不限于剧本创作、

舞台编排、后期制作、汇总报告、相关文件资料等）均符合

采购人要求。

三、服务指标的具体要求

（一）项目概况

1.服务期限：2026 年 6 月 30 日前

2.服务地点：渭南市

3.项目名称：舞台作品创作表演项目

4.服务内容：创作“舞台作品创作表演项目群星奖”作

品

四、拟投入本项目的费用测算

本次采购预算 35.5 万元，包括本次项目所需的人工费、

文学采风、剧本创作、舞台编排、后期制作服务费、管理费、

税金等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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